关于废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7〕28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京政发〔2017〕33号）精神，我区于2018年4月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及配套实施细则。政策执行近5年以来，有效促进了我区高校毕业生、登记失业人员、农村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实现就业，为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。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我区就业形势也发生变化，《意见》已不适应我区就业总体形势。
2022年12月，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、灵活就业（延期缴费）社会保险补贴进行了财政支出政策事前绩效评估。根据《北京市关于印发<北京市市级财政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以及《北京市怀柔区财政局关于2023年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规定，第三方机构通过查询资料、咨询专家、现场调研、召开专家评估会等多种方式，从政策必要性、政策可行性、政策经济型、政策效率性和政策效益型等方面进行了评估。评估结论认为：一是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条款与市级相关政策的补贴范围、补贴标准等差异较大；资金投入未充分分析财政承受能力及财政资金承担风险；对于扩充范围非京籍人员受益范围和受益对象不够明确，无法确定能否发挥企业招录非京籍人员的积极性；执行期间，对引导怀柔区劳动力有序、高效向二、三产业转移就业、缓和怀柔区就业矛盾和就业压力方面的效果不显著。二是灵活就业（延期缴费）社会保险补贴条款与北京市灵活就业相关政策的补贴范围差异较大；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，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迅速增加，资金投入未充分分析财政承受能力及财政资金承担风险；政策执行期间，对怀柔区灵活就业工作或就业方面的改善不显著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第三方机构评估结果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局拟报请区政府废止《意见》，并起草了《关于废止<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>》的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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